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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洪水灾害防治合作
回顾及建议

吴圣楠1,2,3，雷雨2,4*，张汶海5，程东升5

摘要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作为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发

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但也是洪水灾害高风险区，洪水灾害常给域内多个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和人口伤亡。由于区域内各国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差异较大、各国防洪减灾意识与经验参

差不齐等因素，亟需完善区域洪水灾害防治合作机制，协调上中下游国家共同治理洪水灾

害。回顾了澜湄流域洪水灾害防治合作进展——湄公河下游4国合作起步阶段、湄公河下游

4国合作初步发展、中国积极参与转向引领的全流域合作阶段；针对域内国家在联合防洪合

作工作中的差异，提出对策建议和展望，旨在完善覆盖全流域、协调域内国家多层级不同利

益诉求的合作机制，有效应对洪水灾害风险，助力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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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灾害，是由于强降雨、冰雪融化、冰凌、堤

坝溃决、风暴潮等原因引起江河湖泊及沿海水量增

加、水位上涨而泛滥以及山洪暴发所造成的灾害，

具有发生频率高、破坏性强、影响范围最广等特征，

被联合国纳入 15种重点自然灾害之一。由于水流

具有流动性和连续性，洪水灾害发生在国际河流也

80



科技导报2020，38（16） www.kjdb.org

不可避免。据统计，在 1985—2005年，全球洪水灾

害共发生过 1760次，其中有 175次洪灾发生在 2个
或者多个国家境内，所导致的伤亡人数高达洪水灾

害总伤亡的32%，占所有经济损失的14%[1]。

国际河流作为流域内各国共享的自然资源，随

着国际航线的开发，人口的增长，城市化以及社会、

经济和政治进程的加剧，开拓了国际河流沿线的资

源，使上下游国家联系愈加紧密，然而却使得国际

河流洪水灾害影响愈发严重，依靠单一国家很难有

效治理跨境洪水灾害[1-3]。因此，多个国家共同管

理洪水灾害至关重要。

寻求区域合作防治洪水灾害是大趋势，受灾国

通过跨界河流防洪减灾互惠合作，提高流域防洪减

灾综合能力，降低洪水灾害风险[1-7]，澜沧江-湄公

河[8]、多瑙河[9-10]、莱茵河[11-12]、柯西河[13-15]、黑龙江-
阿穆尔河[16]等很多国际河流流域已在洪水防治方

面开展合作，合作内容主要包括构建洪水灾害联合

机构或专门委员会，协商洪水问题，汛期应急合作，

信息数据交流等[17]。

1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洪水灾害概况

“澜沧江”和“湄公河”一水二名，是中南半岛上

的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图 1）。该河上游发源于

中国青藏高原（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唐古拉山北麓），在中国境内称为澜沧江，从中国云

南省出境后，依次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

南，最后流入南中国海，被下游国家称作湄公河。

澜沧江-湄公河（简称澜湄）全长 4880 km，是世界

上第 10长的河流，流域面积 79.5万 km2，出口处年

均径流量 1.4500万 m3/s，流域内蕴藏着丰富的农业

资源、生物和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等，是

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18]。

然而，由于流域维度跨越幅度大，地形和降水

多变等自然原因，导致澜湄流域洪水灾害频发。流

域上游高山峡谷地形落差大、水流急；中下游地区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同时受到来自印度

洋的西南季风和来自大陆的东北季风控制，流域内

的降水时空分布极其不均，雨季（5—10月）降水集

中，降水量占全年的 80%以上[19]。据国际灾害数据

库 EM-Dat[20]统计，1985年至今，澜湄流域共发生

200余次洪水，共造成 3000余人死亡，其中越南受

灾最为严重，遭遇了百余次洪水灾害。

除自然因素外，由于国际河流洪水灾害常影响

多个国家，政府相应的减灾政策和实施途径都受到

国家界限的限制，往往是只能在受灾的各个国家内

部实施，很难在有效区域防洪联动机制下协调多个

国家共同应对洪水；加之域内缺乏水利基础设施投

入、国家防洪减灾意识经验薄弱等，增加了该区域

洪水灾害治理的困难，使得洪水灾害很有可能带来

更大的损失。

2 合作进展回顾

从 20世纪开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各国便意

识到合作管理洪水的重要性，逐渐开始关注在洪水

灾害防控方面的区域合作，建立域内合作机制，例

如 澜 湄 合 作 机 制（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LMC）、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
MRC），签署协定，共同治理洪水问题。同时，由于

地缘优势明显，资源丰富，社会经济发达相对落后，

图1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位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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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流域一直以来都是国际问题的热点区域，除了

流域内建立的区域组织之外，美、日、韩、印均针对

湄公河 5国建立了合作机制，分别是下湄公河倡议

（Lower Mekong Initiative，LMI）、日湄合作（Mekong-
Japan Cooperation）、韩湄合作（Mekong-ROK Coop⁃
eration）、湄公河-恒河合作（Mekong-Ganga Cooper⁃
ation, MGC）。

从 20世纪 50年代合作开始至今，主要可分成

以下3个阶段：湄公河下游4国合作起步阶段、湄公

河下游 4国合作初步发展以及中国积极参与转向

引领的全流域合作阶段。随着澜湄国家对洪水灾

害重视程度提高，6国合作逐渐进入佳境，域内国

家签署了 10余项关于流域洪水合作管理的多边文

件，内容涉及洪水灾害防治认知与责任、洪水监测

预警（包括数据信息交流）以及防汛应急响应等多

个方面，通过政府高层互访和专家交流、数据交换

和信息共享等多层面不同方式，推动洪水灾害防治

工作全面开展。

2.1 湄公河下游4国合作起步

澜湄流域的区域合作可以追溯到 1957年。在

联合国的推动下，在湄公河下游地区建立了湄公河

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n the Lower Mekong Basin），由柬

埔寨、越南、泰国、老挝政府共同参与。在湄公河下

游调查协调委员会的组织下，这 4个国家于 1975年
签署了《湄公河下游水域利用原则联合声明》。该

协定虽然不是澜湄流域官方签署的第一个多边协

定，但是该多边协定是澜湄国家首次涉及到防洪减

灾合作内容，其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水资源管理

方面的合作，协调由于水资源争端带来的国际关系

问题，从宏观概念上强调了上下游国家合作治理洪

水的重要性，肯定了各国共同努力对防治洪水灾害

的作用。但是，1977年柬埔寨因政局动荡退出该

组织，1978年越南取代南越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成立了由老挝、泰国和越南组成的湄公河临时委员

会。虽然湄公河下游区域 4国的合作组织被暂时

搁置，但是湄公河下游调查协调委员会开创了流域

内多边合作的先河，为澜湄流域国家间多边合作奠

定了基础。

2.2 湄公河下游4国合作初步发展

1995年 4月 5日，湄公河流域下游的 4个国家

——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泰国清莱签署了

《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成立了湄公河

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MRC）。该组织

是至今唯一一个直接与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

政府合作，共享水资源管理和湄公河可持续发展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从此，下湄公河区域合作重新建

立，进入了由湄公河委员会主导合作的阶段。

在湄公河委员会的主导下，签署了多方协议，

强调治理洪水是流域国家共同责任及其重要性，协

议内容涵盖洪水监测预警（包括数据信息交流）以

及洪水应急响应等方面内容，在加强国家之间在跨

境洪水相关的各方共识和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纵观过去 20余年的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主导、湄公

河下游 4个国家积极参与，在签订《湄公河流域可

持续发展合作协定》的基础上，结合澜湄流域发展

现状，就洪水合作管理方面，补充签署了多项协议

（表 1），丰富了 1995年《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

表1 湄公河委员会主导签订的防洪相关协议

签署年份

1995
1999
2000
2001
2003
2004

2006

协议名称

《湄公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

《应对洪水决议144/1999 lQD-TTg号》

《应对湄公河三角洲洪水指令17/2000/CT-TTg号》

《数据和信息交换与共享的步骤》

《事先通知、协商和达成协议的步骤》

《调整和完善一系列机制和政策，加快湄公河三角洲多水省份人

口集聚线和居民点建设进程》

《保持干流流量的步骤》

签署国家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中国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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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定》的内容。从 2001年开始每年雨季，湄公河

委员会利用 138个水文气象站的数据，对湄公河流

域 22个预报点的水位进行了预测，每日通过电话、

双向无线电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4个成员国的国

家中心发送未来 5 d的洪水预报和部分站点水位

信息，包括日水位资料和日降雨量资料，并翻译为

英文、老挝文、高棉文、泰文和越南文 5种文字，促

进信息沟通交流，以更友好、及时、和平的方式处理

澜湄流域内的洪水问题。

在协议签署的基础上，湄公河委员会在流域成

员国国家层面针对国家一级洪水风险管理制定准

则，加强洪水管理和减灾知识培训，提高处理洪水

问题的能力；在洪水监测预警方面，湄公河委员会

通过开展洪水数据共享、人员交流互访、流域尺度

的科研项目（洪水管理与减轻项目，FMMP）合作等

方式深化合作，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方面取得重

要成效。

综上，湄公河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在水资源保

护、防灾减灾、航运安全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协调流

域内各国跨界水资源领域，尤其是下湄公河地区的

4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1]。但

是，该机构属于区域内政府间国际组织，对成员国

缺乏约束力和强制执行权[22]。此外，湄公河委员会

未能囊括澜湄流域所有国家[23]，其主导签订的协定

几乎只是针对下湄公河地区的 4个国家，采取“全

流域”合作方式，对提高流域政策实施有效性、上游

国家参与积极性以及湄公河流域可持续管理至关

重要。

此外，一些域外机构也推动下游 4国合作，共

同应对洪水问题。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

区域经济合作虽然没有将水资源作为专门领域，但

是，2013年批准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老挝、越南）洪

水干旱风险管理与减缓项目，在农业领域批准贷款

8150万美元；2019年 8月 1日于泰国举办的第 12届
LMI外长会上，美国国务卿宣布了几项新的倡议，

其中包括美国正与韩国共同资助一个新的联合项

目，使用卫星影像评估湄公河干旱和洪水特征以及

LMI国家将启动一个新的湄公河水资源数据共享

平台[24]。然而目前大多数区域国际组织，为了规避

不必要的麻烦，主要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核心目

标，关注经济合作、贸易合作、交通合作、旅游合作

等领域[25]，只是由于澜湄流域以水为纽带，在促进

其他领域合作的同时，顺带或多或少涉及到水资源

问题，因此在洪水治理方面投入较少。

2.3 中国积极参与转向引领的全流域合作阶段

中国和缅甸作为澜湄流域重要的上游国家，地

理位置对于其他下游国家洪水防治非常重要。中

国和缅甸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同下游

4国深化合作治理洪水。自 1995年与缅甸一同以

对话伙伴（Dialogue Partners）的方式与湄公河委员

会建立了联盟和工作关系，在洪水数据和信息共享

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后，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

补充签署了《数据和信息交换与共享的步骤》，也同

意在汛期向澜湄流域成员国提供洪水信息和数据。

2002年，中国与湄公河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在雨季

期间云南省两个监测站提供每日河流流量和降雨

量数据的谅解备忘录》（MOU），并在 2008年签署补

充条款深化数据共享的合作。这些数据有助于改

善湄公河委员会在汛期湄公河下游水位的区域日

常预报，同时，预警可以挽救生命并减少对财产和

作物的破坏。2013年，双方续签协议，中国将数据

共享期限从 4个月延长至 5个月（从 6月初到 10月
底），并将发送给湄公河委员会的数据的频率从每

天1次增加到2次。

澜湄合作机制是东盟国家首倡，澜湄 6国集体

参与，中国后续强力推动的合作机制，是 6国的共

享平台。2016年3月，6国领导人汇聚中国三亚市，

召开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标志着澜湄合作机

制正式启动。会议签署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

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简称三亚宣言），6国确

立了“3+5合作框架”（图 2[25]），明确了水资源为优

先合作领域之一，在首批《澜湄合作项目早期收获

项目合作清单》中设立了澜湄水资源专项基金，确

定在越南开展《加强澜湄流域防洪抗旱协调》项目。

2018年 1月 10日，6国领导人在柬埔寨金边再

聚齐首，举办了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签署

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金边宣

言》（简称金边宣言），发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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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提出了澜湄合作机

制未来 5年工作指导方向，其中水资源领域的第 6
项强调，应加强澜沧江-湄公河洪旱灾害应急管

理，实施湄公河流域防洪抗旱联合评估，就早日建

立应对澜沧江-湄公河紧急红海灾害信息共享沟

通渠道开展联合研究。

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领会两次领导人

会议精神，为落实澜湄 6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务实合

作，根据首批澜湄合作早期收获项目清单，在 2017
年 6月成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澜湄 6国水资

源领域通过高层互访、信息交流、人才培养、项目合

作等合作方式，加强澜湄 6国防洪减灾合作。在高

层互访方面，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在 2017
—2019年，共召开了 3次工作组会议，2018年召开

了 2次工作组特别会议，2019年召开了 3次工作组

特别会议。6国通过会议商讨达成共识，共同确定

了不同阶段澜湄流域防洪抗旱内容在人员交流、联

合研究、项目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框架。特别是在

2019年 6月，认识到及时、可靠的汛期水文情报，对

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防洪减灾工作的有效和科

学决策至关重要，在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促

进下，各成员国签署了《中方向其他五个成员国提

供澜沧江汛期水文资料的谅解备忘录与实施方

案》。此外，在 2019年 12月促成了首次澜湄水资源

合作部长级会议，深化了洪旱灾害应急管理合作与

共识。

在信息和人员交流方面，主要以澜湄周活动、

澜湄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开展。澜湄周活动自

2018年来连续举办 3年，通过青年交流、合作成果

展、文化表演、智库论坛、企业峰会、电视专题片等

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增进了澜湄流域水资源的

认同感，展现了防洪治理等合作方面的丰富成果。

邀请湄公河国家 15余批 200余人次来华参加水利

技术研讨交流。例如，在 2018年 11月举办了首届

澜湄论坛，来自澜湄合作成员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代表、国际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科技学术团体和企

业的代表齐聚昆明，围绕“水伙伴关系促永续发展”

的主题，就洪旱灾害管理等水资源领域议题进行广

泛交流；为加强防洪减灾方面的交流，3年来共举

办过数十次研讨会。2018年 12月，为加强澜湄国

家在防汛抗旱领域的技术交流，在大理举办了澜湄

水资源合作防洪抗旱技术研讨班；为加强中国与湄

公河等周边国家开展防洪抗旱应急管理和水资源

综合管理合作，分享各国洪涝灾害防御和水资源综

合利用的经验，借力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平台，

2019年 8月举办了中国-东盟国家防洪抗旱及水资

源综合管理研讨会。这些活动促进了中国与湄公

河国家水利和相关人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验共

享，对湄公河国家的水利建设和防洪抗旱减灾也有

积极的作用。

在项目合作方面，6国之间双边或多边开展了

防洪减灾相关项目合作。已开展了《湄公河流域防

洪抗旱现状联合评估（一期）》《澜沧江-湄公河流

域山洪灾害防治技术推广与示范》《以社区为基础

的柬越、柬老边境地区跨境水和相关资源管理》《柬

埔寨境内湄公河水质监测与洪涝灾害评估及信息

中心建设》《湄公河干流洪水风险区管理》等项目的

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有《在湄公河缅甸边

境地区安装水位和降雨自动监测装置的洪水早期

预警系统》《加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洪旱灾害管

理能力建设》等项目。另外，在首届澜湄水资源合

作部长级会议上，发布了《澜湄水资源合作项目建

议清单》，这些联合项目将由 2个以上澜湄合作成

员国共同实施，为未来凝聚合作共识，在防洪减灾

等领域开展合作夯实基础。

图2 澜湄合作“3+5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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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

1）充分发挥“全流域”组织的协调能力，完善

洪水风险治理合作机制，协调国家行为。

直到 2015年建立澜湄合作机制，澜湄流域内

才拥有一个真正覆盖全流域所有国家的机构，协调

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关系，协商解决洪水等问题中产

生的矛盾和分歧，而这样的“全流域”组织对于流域

国家关系和区域治理至关重要。

因此，需要进一步发挥“全流域”组织作为重要

中间人的协调能力，提高流域各国对洪水的关注度

和参与度，完善国际法律法规，建立由所有域内国

家共同组成、针对区域洪水风险治理的合作机制，

作为区域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指导和约束国家行

为。在国际制度的规范约束以及“全流域”组织协

调下，国家之间才可能真正实现有效、持久同时利

益最大化的合作，从而提高域内各国抵抗洪水风险

的能力，有效应对由于气候变化而日益增加的洪水

灾害风险，实现减少灾害风险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2）完善洪水风险治理顶层设计，提高基层治

理能力，推动减灾政策执行落地生根。

在联合抗洪方面，目前域内国家主要以签订协

议作为合作依据，开展高层领导人互访，增加政治

互信，其合作内容围绕联合监测预警、合作风险评

估、合作科研等多方面，覆盖面广。然而，这种“眉

毛胡子一把抓”的方式，很容易分散国家内部和国

家之间有限的合作资源。

因此，需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方式结

合，在完善洪水风险顶层设计的同时，提高社区基

层治理能力。在实施洪水应对政策的过程中，与当

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依托社会

治理最基本的单元，围绕洪水最直接的利益相关

者，在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弥补减灾政策执行落地

中存在的不足，突破治理的短板，提高社区自治能

力，推动顶层设计减灾政策在地区层面落地，惠及

沿岸百姓。

3）注重规划和政策引导，推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共享，加强智库建设与科技咨询，提高流域减

灾科技能力与科学决策水平。

科技、教育、人员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一直以来

是澜湄流域重要合作领域之一，主要通过支持科研

项目、组织培训班等方式，推进防灾减灾科学研究

和教育。目前虽然投入较多，但是研究的实用性不

强，其成果较难直接应用到洪水风险管理中来，成

果转移转化率有较大进步空间，以便真正惠及域内

百姓。

因此，需要厚实学科基础，从自然灾害风险本

质、时空分布特征、区域治理模式等角度，充分发挥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优势，聚焦洪水

风险治理的重大问题，开展应用导向型科学研究，

着力攻破洪水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将工程措施和非

工程措施结合，依靠科技创新建设低成本、广覆盖、

高质量的防灾减灾手段，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

管理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

力，从而为域内减灾策略实施的有效性提供有力的

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撑。

4 结论

澜湄流域地缘优势明显，战略位置重要，资源

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是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平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经济和社

会联系愈发紧密，域内频发的洪水易扩散到多个国

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制约经济和

社会发展。洪水灾害是流域发展无法规避的问题

和挑战之一，是全流域国家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

因此，澜湄流域需要充分发挥“全流域”组织的

协调能力，激励域内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加强对洪水

灾害的关注度，积极参与到洪水治理的合作当中，

形成和完善一个能够满足域内国家不同利益诉求、

相互认同的合作机制。在完善洪水风险治理顶层

设计的同时，根据当地特色管理部署，发挥左右岸、

上下游国家各自优势和作用，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并注重数据、信息、人员等多方面交流共享，推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联动协商决策，提高流域减灾科

技能力与科学决策水平，共同治理洪水灾害。

在澜湄流域内，通过打通域内国家与国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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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之间、国家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不同国家同一

层级之间的合作途径，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管

理模式之间找到衔接点，满足全流域、域内国家、地

方、社区等多层级不同的利益诉求，增加合作动力，

建立和完善低成本、广覆盖、高质量的灾害风险治

理合作机制，使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参与区域治

理，汇集全流域国家和民众减灾力量，助力实现流

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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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the national cooperation of floo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basin

Abstract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river in Indo-china Peninsula,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flows past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regions in Asia and the world. However, it is also an area with a high risk of flood disasters, which often brings about
huge economic losses and human casualties in the basin countries. Due to the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wate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the different national awarenes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flood disaster red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floo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mong basin count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the
collabor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floo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the Lancang-Mekong river basin in three phases. On this bas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efforts in the collabor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floo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mong stakeholders,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flood related issues in the Langcang-
Mekong river basi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Keywords floo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river basin management; Langcang-Mekong river; transboundary flood disaster ri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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